关于申报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院）：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国科金发计〔2019〕76号），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现将我校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和要求
1．请各学院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本单位自然基金申报组织工作；建议组织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或有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议。
2．请申请人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在线填写申请书，完成编制工作后应及时通过系统提交。注意：（1）申请书必须由申请人本人撰写，并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2）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网络填报在2020年1月15日开通，此前时间申请人可按照往年提纲准备申请材料；（3）各学院提交时间自定。
3. 根据学校对自然基金申报工作的整体安排，2020年学校将继续实行定期关闭“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方案。系统开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月15日—2月27日（周四）16:00，项目负责人须在此时间段内提交申请书。第二阶段为3月3日（周二）16:00—3月10日（周二）16:00，项目负责人须在此时间段内修改、完善申请书。自3月10日16:00起，学校“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将全部关闭。
特别提示：2020年2月27日16:00之前，申请人务必在线提交电子版申请书。
4．各学院应及时登陆“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对本单位提交的申请书进行审核和反馈，且应在2月28日16:00—3月3日16:00前完成申请书第一轮审核工作；在3月10日16:00前完成所有申请书审核工作。
5．科学技术处将于3月10日16:00前按照申请人提交和学院通过审核先后顺序，逐项完成全部申请项目在线审核确认工作；通过学校审核后，申请人即可登陆系统下载正式PDF版申请书，双面打印1式2份，白色胶装，并上报学院办公室，提交申请书同时需要提交相关承诺函。
6．各学院应对纸质版申请书进行再次审核工作，并在3月13日16:00前统一报送至科学技术处，同时应报送加盖学院公章的公函、清单以及全部项目审核明细表（具体格式将于3月初另行下发）和申报承诺函；所有申请材料均须通过学院报送，科学技术处不接收任何个人直接递交申请材料。
7．科学技术处在完成版本号核对、签字审核、单位用章以及整理汇总等工作后，将于3月15日将申请材料统一报送至基金委。
特别说明：基金委要求依托单位集中送交申请书，请各位项目申请人严格按照学校统一时间安排及要求高质量的提交申请书，请各位老师理解。
二、基金委申报通告、指南及管理办法
1．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待发布，，请申报人随时关注基金委主页：http://www.nsfc.gov.cn/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相关项目管理办法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75/
三、注意事项
1．2020年项目申请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指南中所列资助强度为直接费用，申请人只需填报直接费用部分，间接费用由基金委后期核定。请注意：2020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试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申请人无需编制项目预算。
2．2020年度申请书全部采用在线填写方式；（1）没有系统账号的申请人可向所在学院申请开通账号，开通账号需提供姓名、邮箱、职称等基本信息；（2）已有系统账号的，无需重新开通，使用原有账号即可；（3）已有系统账号但忘记用户名或密码，请自行前往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登陆页面，使用“找回用户名/密码?”功能，即可通过自行发送激活邮件找回用户名和密码；（4）若因使用邮箱已停用等原因无法找回的，可联系所在学院变更邮箱地址。
3．2020年基金委对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继续实施无纸化申请的基础上，将面上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纳入无纸化申请范围。为了确保上报材料的准确性和版本的一致性，2020年我校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在申报时只需提交1本完整的纸质材料。请同时准备另一份签字盖章页自行保存，待项目批复立项后按具体要求装订上交。
4．申请人如有不明事宜，请与所在学院科研秘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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